湖南省科技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

（人才类）项目验收报告
支持对象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电子邮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依托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推荐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湖南省科学技术厅

二O一八年制

填写说明

1、“支持对象”栏请填写湖青年英才、省科技领军人才本人的姓名；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请填写团队名称；院士专家工作站填写“依托单位+院士专家工作站”，如：某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，或者某某大学某某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（请填写到二级学院）。
2、经费使用方面：项目承担单位财务部门出具《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使用决算表》，项目资金支出明细帐；财政资金单笔1万元以上开支的记账凭证，审批手续、供货合同或协议，设备或物资明细，发票、银行转账凭证、入库或物流单等财务原始凭证复印件。

	一、支持对象情况（300字以内）


	二、支持期内取得的主要业绩成果（500字以内）


	三、成果应用及产业化情况（300字以内）



四、经费使用决算表
	序号
	科目名称
	预算批复数
	账面支出数
	结余数
	专项经费结余比例(%)

	
	
	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	合计
	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	合计
	专项经费
	自筹经费
	合计
	

	
	(1)
	(2)
	(3)
	(4)
	(5)
	(6)
	(7)
	(8)
	(9)
	(10)
	(11)


	1
	经费支出
	

	

	

	
	
	

	
	
	

	


	2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
	

	

	
	
	

	
	
	

	

	3
	1.设备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（1）购置设备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（2）试制设备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（3）设备改造与租赁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2.材料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3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4.燃料动力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5.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6.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7.劳务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8.专家咨询费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9.其他支出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
	
	
	
	
	
	
	
	
	

	16
	其中：绩效支出
	
	
	
	
	
	
	
	
	
	

	二、经费来源

	1、申请从专项经费获得的资助
	
	*
	
	
	*
	
	*
	*
	*
	*

	2、自筹经费来源
	*
	
	
	*
	
	
	*
	*
	*
	*

	（1）其他财政拨款
	*
	
	
	*
	
	
	*
	*
	*
	*

	（2）单位自有货币资金
	*
	
	
	*
	
	
	*
	*
	*
	*

	（3）其他资金
	*
	
	
	*
	
	
	*
	*
	*
	*

	财务部门（签章）：
	财务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	联系电话：


	五、依托单位验收意见
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六、推荐单位验收意见
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七、省科技厅验收意见
（盖章）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
结余的专项经费、自筹经费、合计列能够是负数，得出的结余比例也能是负数。


序号1经费支出专项经费经费=（一）直接费用+（二）间接费用


(3)自筹经费=（一）直接费用+（二）间接费用


（4）合计=经费支出（2）+（3）


(7)合计=实际支出数（5）+（6）


（10）合计=结余数（8）+（9）


（11）专项经费结余比例=结余数（8）/预算数（2）


序号2直接费用=科目1+科目2+科目3+科目4+科目5+科目6+科目7+科目8+科目9


（一）直接经费中自筹经费（3）=自筹经费（3）的科目1+科目2+科目3+科目4+科目5+科目6+科目7+科目8+科目9


（一）直接费用的预算批复合计数=预算批复中的直接费用专项经费（2）+预算批复中的直接费用自筹经费（3）


实际支出直接费用合计=专项经费直接费用+自筹经费直接费用


结余经费直接费用合计=


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一定比例：


50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部分为20%；


500-1000万元（含）的部分为15%；


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13%；


例如：某课题专项经费中直接费用1500万元，其中设备购置费150万元，直接费用-设备购置费=1500-150=1350万元，则间接费用上限=500*20%+（1000-500）*15%+（1350-1000）*13%=220.5万元






